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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经开办发〔2024〕25 号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公布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2024 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各部门，区属国有重点企

业，驻经开区有关单位：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号）、

《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37 号）

等规定，经党工委、管委会同意，现将《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印发给你们，

并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令第 713号、重

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37号的规定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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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认真抓好实施，按时

提请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并报告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情况。

二、《目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或新

增的，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研究论证，提出调整建议，

按程序报批后执行。对未列入《目录》的事项，如果符合《重庆

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的，也应严格按照《重庆

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要求执行。

三、各决策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对决

策过程中形成的法定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妥善保管，做

到一事一档，已经开始实施的项目，决策承办单位要注意收集已

经形成的相关材料，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

四、各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要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规则的通知》（渝府

办发〔2021〕145 号）的规定，定期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并

报管委会。

附件：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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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

1 印发《万盛经开区 2024年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 发展改革局 2024年 2月

2 制定《加大民间投资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 经济信息局 2024年 4月

3 制定《万盛经开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 应急局 2024年 5月

4 制定《万盛经开区防灾减灾救灾固本强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 应急局 2024年 7月

5 制定《万盛经开区水网建设规划》 水利局 2024年 8月

6 制定《万盛经开区结核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24—2030年）》 卫生健康局 202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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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4年7月3日印发


